
 新聘任教師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要求 

問與答 

一般事項 

問 1︰ 教 育 局 舉 辦 的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測 試 何 時 舉 行 ？何時通知

考生測 試 結果？會否設立覆檢機制？若考生未能取得及格成績，可否

補考？ 

答 1︰  在 2023/24 學 年 ， 教 育 局 為 教 師 舉 辦 五 輪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

法 》測 試，分 別 於 2023 年 10 月 28 日、12 月 3 日、2024 年 4 月

6 日 、 6 月 16 日 及 7 月 20 日 舉 行 。 因 應 中 小 學 及 幼 稚 園 教 師 職

位 不 同 的 入 職 要 求 ， 上 述 五 輪 測 試 會 按 學 位 程 度 及 非 學 位 程 度

安 排，有 意 參 加 測 試 的 教 師 宜 預 早 規 劃，按 時 報 名。測 試 要 求 和

各 輪 測 試 的 具 體 安 排 請 參 閱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13/2022 號「 新 聘 任 教

師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測 試 要 求 」、教 育 局 通 函 第 169/2023

號「 2023/24 學 年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測 試 安 排 」及 教 育 局

網 頁 （ https:/ /www.edb.gov.hk/tc/blnst） 。  

測 試 成 績 會 在 測 試 後 一 個 月 內 以 郵 寄 方 式 通 知 考 生 。 參 加 者 如

欲 覆 檢 成 績，須 於 通 知 書 所 示 的 限 期 內 以 電 郵 向 教 育 局 提 出。這

項 測 試 不 設 補 考，若 教 師 未 能 獲 取 及 格 成 績，可 申 請 參 加 下 一 輪

的 測 試 。  

問 2： 哪些教師需通過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要求？ 

答 2：  由 2023/24 學 年 起 ， 所 有 以 下 類 別 的 公 營 學 校 、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 

學 校（ 直 資 學 校 ）及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新 聘 教 師 須 符

合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要 求 ：  

一 般 而 言 ， 「 新 聘 教 師 」 包 括 新 入 職 教 師 及 轉 校 教 師 ：  

i.  在 公營學校， 新聘任教師包括：  

  以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常 額 教 師 ；  
  以 現 金 津 貼 1支 薪 的 教 師 ；  
  同 時 以 薪 金 津 貼 及 現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教 師 ；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現 金 津 貼 包 括 學 校 因 凍 結 編 制 內 職 位 以 申 領 的 現 金 津 貼 及 教 育 局 因 應 新 措 施 為 學 校 提 供 可

作 聘 請 教 師 的 各 類 現 金 津 貼 。  



  在 同 一 所 公 營 學 校 由 現 金 津 貼 支 薪 轉 為 (i)以 薪 金 津 貼 支

薪 的 教 師 ； 或 (i i) 同 時 以 薪 金 津 貼 及 現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教

師 ；   
  在 同 一 所 公 營 學 校 由 月 薪 臨 時 教 師 轉 為 (i) 編 制 內 的 教

師 ； (i i)同 時 以 薪 金 津 貼 及 現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教 師 ； 或 (i i i)
全 以 現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教 師 ； 及  

  月 薪 臨 時 教 師 （ 包 括 暫 代 編 制 內 職 位 、 教 師 已 連 續 代 課

超 過 90 日，並 獲 學 校 批 准 由 日 薪 轉 為 月 薪 的 臨 時 教 師 ）。 
 

ii.  在 直 資 學 校 及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， 新 聘 任 教 師 指

所 有 新 聘 月 薪 教 師 。  

 

《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要 求 不 適 用 於 以 下 新 聘 教 師 ：  

-  日 薪 代 課 教 師 ；  

-  公 營 學 校 按 「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」 計 劃 聘 用 的 教 師 或

直 資 學 校 透 過 相 近 模 式 （ 例 如 入 職 要 求 、 福 利 等 ） 聘 用 以 擔

任 同 類 職 務 的「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」2 （ 每 所 直 資 學 校

一 般 可 提 名 最 多 一 名 以 擔 任 同 類 職 務 的 「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的 英

語 教 師 」 ， 小 學 暨 中 學 會 被 視 作 兩 所 學 校 計 算 ） ；  

- 直資 學 校 主 要 任 教 非 本 地 課 程 的 教 師 （ 即 有 關 教 師 八 成 或 以

上 的 課 節 屬 獲 教 育 局 批 准 開 辦 的 非 本 地 課 程 ） ；  

- 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聘 用 「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的 英 語 教

師 」 ；  

- 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如 同 時 開 辦 非 本 地 課 程 ， 主 要

任 教 非 本 地 課 程 的 教 師 （ 即 有 關 教 師 八 成 或 以 上 的 課 節 屬 獲

教 育 局 批 准 開 辦 的 非 本 地 課 程 ） ；  

-  公 營 學 校 以 下 新 聘 任 教 師 ：  

  兼 職 教 師 留 任 原 校 ， 但 兼 職 比 例 改 變 ；  
  以 薪 金 津 貼 及 現 金 津 貼 支 薪 （ 例 如 各 佔 50%） 的 教 師 ，

留 任 原 校 ， 但 以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比 例 改 變 。 這 包 括 在 同

一 所 學 校 由 以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常 額 教 師 轉 為 同 時 以 薪 金

津 貼 及 現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教 師 ；  
  以 現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教 師 ， 留 任 原 校 ， 繼 續 以 現 金 津 貼 支

薪 ；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  現 時 ， 公 營 學 校 一 般 獲 提 供 一 名 「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」 的 教 席 ， 以 提 高 英 語 教 學 和 增

加 學 生 接 觸 英 語 的 機 會 。 政 府 在 計 算 直 資 單 位 津 貼 額 時 亦 有 包 括 相 關 「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的 英 語

教 師 」 的 資 源 ， 讓 直 資 學 校 可 透 過 相 近 模 式 （ 例 如 入 職 要 求 、 福 利 等 ） 聘 用 以 擔 任 同 類 職 務

的 「 以 英 語 為 母 語 的 英 語 教 師 」。  



  以 界 定 合 約 期 方 式 聘 用 的 常 額 教 師 ， 留 任 原 校 ， 繼 續 以

界 定 合 約 期 方 式 聘 用 ；  
  原 以 薪 金 津 貼 支 薪 的 教 師 因 變 為 過 剩 教 師 而 改 以 現 金 津

貼 支 薪 並 留 任 原 校 ；  
  特 殊 學 校 設 有 小 學 部 及 中 學 部 ， 兩 部 之 間 的 教 師 調 配 。

如 個 別 資 助 學 校 有 此 情 況 （ 由 一 名 校 長 領 導 兩 部 、 兩 部

皆 屬 資 助 學 校 ） 亦 適 用 ； 及  
  如 教 師 因 其 超 額 ／ 過 剩 教 師 的 身 分 而 被 辦 學 團 體 調 配 至

轄 下 另 一 所 學 校 ， 原 則 上 屬 新 聘 任 教 師 ， 須 符 合 有 關 要

求 。 但 由 於 有 關 安 排 可 能 涉 及 各 種 不 同 情 況 ， 新 聘 這 些

教 師 的 學 校 可 為 他 們 申 請 酌 情 考 慮 有 關 安 排 ， 但 必 須 提

供 由 辦 學 團 體 發 出 的 文 件 以 作 證 明 。 教 育 局 會 按 個 別 情

況 考 慮 。  
 

上 述 例 子 並 非 詳 盡 無 遺，如 有 查 詢，請 致 電 2892 5709 與 教 育 局

教 師 專 業 發 展 特 別 職 務 小 組 聯 絡 。  

問 3： 擬 晉 升 教 師 是 否 需通過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要求？  

答 3：  如 教 師 在 另 一 所 學 校 晉 升，屬 新 聘 任 教 師，須 符 合 有 關 要 求。如

教 師 在 同 一 所 學 校 晉 升（ 轉 任 前 後 均 屬 編 制 內 職 位，薪 酬 均 全 以

薪 金 津 貼 支 付 ） ， 並 不 屬 新 聘 任 教 師 ， 有 關 要 求 不 適 用 。  

問 4： 如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所 屬 的 幼 兒 中 心 部 分 的 教 師 被 調 配 至 同 一

所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的 幼 稚 園 部 分 任 教 ， 有 關 教 師 是 否 需 要 符

合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要 求 ?  

答 4：  就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（ 包 括 幼 稚 園 ／ 幼 稚 園 暨 幼 兒

中 心 和 設 有 幼 稚 園 班 級 的 學 校 ）而 言，有 關 要 求 適 用 於 所 有 新 聘

月 薪 教 師 。 在 幼 稚 園 暨 幼 兒 中 心 的 幼 兒 中 心 部 分 任 職 的 月 薪 教

師，如 在 服 務 沒 有 中 斷 的 情 況 下，被 調 配 至 同 一 所 幼 稚 園 暨 幼 兒

中 心 的 幼 稚 園 部 分 繼 續 任 職 ， 在 此 情 況 下 不 屬 學 校 的 新 聘 任 或

轉 校 教 師 ，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要 求 並 不 適 用 。  

 

 

 



問 5：  如 教 師 已 參 加 教 育 局 舉 辦 的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測 試，他 ／

她 日 後 是 否 需 要 再 參 加 測 試 ？  

答 5：  如 教 師 於 學 位 程 度 的 測 試 取 得 及 格 成 績 ， 日 後 將 不 需 再 次 應 考 同

等 或 更 低 程 度 的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。 如 教 師 於 非 學 位

程 度 的 測 試 取 得 及 格 成 績 而 日 後 在 取 得 學 位 資 歷 後 轉 職 學 位 教

席 ， 則 需 應 考 學 位 程 度 的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。  

問 6： 曾 於《 基 本 法 》測 試 獲 取 及 格 成 績 的 教 師，如 擬 在 2023/24 學 年

或 之 後 入 職 或 轉 職，是 否 須 重 新 參 加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測

試 ？  

答 6： 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的 內 容 與 《 基 本 法 》 測 試 不 同 。 因

此 ， 擬 在 2023/24 學 年 或 之 後 入 職 或 轉 職 的 教 師 均 必 須 在 《 基 本

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取 得 及 格 成 績 ， 方 可 獲 考 慮 聘 用 。  

如 有 關 教 師 持 有 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或 各 招 聘 部 門 ／ 職 系 發 出 的 《 基

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及 格 成 績 會 被 視 為 已 符 合 相 關 要 求 ， 無

需 再 次 參 加 由 教 育 局 舉 辦 的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。  

問 7： 如 教 師 持 有 由 教 育 局 發 出 的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及 格 成

績 ， 可 用 作 申 請 公 務 員 職 位 嗎 ﹖  

答 7：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於 2023 年 7 月 28 日 公 布 ， 由 該 日 起 展 開 招 聘 的 公

務 員 職 位 ， 求 職 人 士 可 以 參 加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、 教 育 局 或 各 招 聘 部

門 ／ 職 系 舉 辦 的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， 及 格 成 績 將 可 互

通 ， 用 作 申 請 相 關 公 務 員 職 位 ， 及 公 帑 資 助 學 校 或 參 加 幼 稚 園 教

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教 席 。 互 通 安 排 適 用 於 所 有 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、 教

育 局 或 招 聘 部 門 ／ 職 系 所 發 出 的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及

格 成 績 ， 無 論 測 試 在 新 措 施 實 施 前 或 後 進 行 。 詳 情 請 參 閱 相 關 新

聞 公 報 （ 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307/28/P2023072

700431.htm?fontSize=2） 。  

 

 



問 8︰ 學 校 如 何 核 實 擬 聘 用 的 教 師 已 符 合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測 試

的 要 求 ？ 如 學 校 擬 聘 用 的 教 師 於 聘 用 時 還 未 通 過 《 基 本 法 及 香

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， 學 校 是 否 可 以 聘 用 該 教 師 ？  

答 8：  

 

 

 

按 照 規 定 ， 所 有 公 營 學 校 、 直 資 學 校 及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

稚 園 在 聘 用 教 師 前 ， 必 須 查 核 擬 聘 用 的 人 士 是 否 已 在 《 基 本 法 及

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取 得 及 格 成 績 。  

擬 申 請 學 位 教 席 的 人 士 須 出 示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（ 學

位 程 度 ）及 格 成 績 證 明 文 件；而 申 請 非 學 位 教 席 的 人 士 須 出 示《 基

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（ 非 學 位 程 度 ） 或 更 高 程 度 的 《 基 本 法

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及 格 成 績 證 明 文 件 。  

如 學 校 的 新 聘 教 師 不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要 求 ， 學

校 必 須 自 行 承 擔 有 關 教 師 的 薪 金 ， 本 局 亦 會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， 包 括

要 求 學 校 把 多 付 的 薪 金 退 還 教 育 局 。  

問 9： 教 育 局 會 如 何 確 保 學 校 在 聘 用 新 教 師 時 遵 從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

安 法 》 要 求 ？  

答 9：  由 2023/24 學 年 或 之 後 ， 公 營 學 校 、 直 資 學 校 及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

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在 聘 用 教 師 前，必 須 查 核 擬 聘 用 的 人 士 是 否 已 在《 基

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取 得 及 格 成 績 ， 並 向 教 育 局 呈 交 該 學 年

新 聘 教 師 的 資 料 。 詳 情 請 參 閱 教 育 局 2023 年 5 月 致 學 校 的 信 函

「 呈 交 2023/24 學 年 新 聘 任 教 師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資

料 的 安 排 」及「 透 過 電 子 化 服 務 入 門 網 站 呈 交 新 聘 任 教 師《  基 本

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 》測 試 資 料 用 戶 指 引 」，有 關 資 料 已 上 載 於 教 育

局 網 頁 （ 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blnst） 。 此 外 ， 由 2023/24 學

年 起 ， 學 校 須 妥 善 保 存 新 聘 教 師 聘 任 紀 錄 及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

法 》 測 試 及 格 成 績 的 副 本 ， 存 檔 年 期 不 少 於 兩 年 ， 以 供 教 育 局 在

有 需 要 時 查 核 。  

問 10： 教 育 局 會 否 要 求 在 職 教 師 參 加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？  

答 10： 教 師 的 言 傳 身 教 對 學 生 的 成 長 影 響 深 遠。教 師 必 須 正 確 理 解《 基

本 法 》及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，才 能 啟 迪 學 生，幫 助 他 們 以 正 面、守

法、維 護 公 益 和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履 行 國 民 及 香 港 居 民 的 責 任。所 有

學 校 ， 包 括 公 營 學 校 、 直 資 學 校 及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

園，均 應 鼓 勵 教 師 參 加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測 試，以 對《 基



本 法 》及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有 正 確 的 理 解 。 此 外，我 們 會 持 續 為 在

職 教 師 提 供 有 關《 憲 法 》、《 基 本 法 》及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的 培 訓。

  

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（ 學 位 程 度 ）  

問 11： 誰 可 報 考 教 育 局 舉 辦 的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（ 學 位 程

度 ） ？  

答 11： 報 考 教 育 局 舉 辦 的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測 試（ 學 位 程 度 ）的

申 請 人 必 須 符 合 以 下 其 中 一 項 條 件 ：  

( i)  是 現 職 教 師 及 已 獲 取 學 士 學 位 ， 並 擬 轉 職 到 另 一 所 公 營 學

校 、 直 資 學 校 或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擔 任 教 師 ；

或  
  

(ii) 將 於 2023/24 學 年 或 2024/25 學 年 獲 取 學 士 學 位 ， 並 擬 入

職 公 營 學 校 、 直 資 學 校 或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擔

任 教 師 ； 或  

 
(iii) 已 獲 取 學 士 學 位 ， 並 非 現 職 教 師 ， 但 擬 入 職 公 營 學 校 、 直

資 學 校 或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擔 任 教 師 。 

教 育 局 會 作 抽 樣 檢 查 ， 申 請 人 需 要 提 供 成 績 單 及 ／ 或 證 書 副 本 ，

以 證 明 其 申 請 資 格 。 未 能 提 供 所 需 證 明 文 件 的 申 請 人 將 會 喪 失 測

試 資 格 。 即 使 申 請 人 已 參 加 測 試 ， 亦 會 被 取 消 測 試 成 績 。  

未 持 有 學 士 學 位 或 不 會 在 2023/24 學 年 或 2024/25 學 年 獲 取 學 士

學 位 的 人 士 並 不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（ 學 位 程 度 ）

的 申 請 資 格 。 他 們 可 參 加 教 育 局 於 2023 年 10 月 28 日 或 2024

年 6 月 16 日 舉 辦 的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（ 非 學 位 程

度 ） 。  

如 申 請 人 對 是 否 能 在 2023/24 學 年 或 2024/25 學 年 內 獲 取 學 士 學

位 資 格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應 向 所 屬 院 校 查 詢 。  

 

 

 

 



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（ 非 學 位 程 度 ）  

問 12： 誰 可 報 考 教 育 局 舉 辦 的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測 試（ 非 學 位 程

度 ） ？  

答 12： 報 考 教 育 局 舉 辦 的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測 試（ 非 學 位 程 度 ）

的 申 請 人 必 須 符 合 以 下 其 中 一 項 條 件 ：  

( i)  未 持 有 學 士 學 位 的 現 職 教 師 ， 並 擬 轉 職 到 另 一 所 公 營 學 校

或 直 資 學 校 擔 任 非 學 位 教 師 職 位 ， 又 或 到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

計 劃 的 幼 稚 園 擔 任 教 師 ； 或  
( i i)  未 持 有 學 士 學 位 的 人 士 ， 並 擬 入 職 公 營 學 校 或 直 資 學 校 擔

任 非 學 位 教 師 職 位 ， 又 或 入 職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

園 擔 任 教 師 ， 並 將 於 2023/24 學 年 獲 取 相 關 資 歷 （ 例 如 幼

兒 教 育 文 憑 /高 級 文 憑 或 同 等 資 歷 ） ； 或   
( i i i)  未 持 有 學 士 學 位 的 人 士 ， 並 擬 入 職 公 營 學 校 或 直 資 學 校 擔

任 非 學 位 教 師 職 位 ， 又 或 入 職 參 加 幼 稚 園 教 育 計 劃 的 幼 稚

園 擔 任 教 師 。  

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（ 非 學 位 程 度 ） 的 及 格 成 績 只 適 用

於 申 請 非 學 位 教 席 。 如 教 師 於 非 學 位 程 度 的 測 試 取 得 及 格 成 績 而

日 後 在 取 得 學 位 資 歷 後 轉 職 學 位 教 席 ， 須 應 考 學 位 程 度 的 測 試 。  

持 有 學 士 學 位 或 會 在 2023/24 學 年 或 2024/25 學 年 獲 取 學 士 學 位

的 人 士 ， 即 使 擔 任 非 學 位 教 師 職 位 ， 亦 可 參 加 教 育 局 於 2023 年

12 月 3 日 、 2024 年 4 月 6 日 或 7 月 20 日 舉 辦 的 《 基 本 法 及 香

港 國 安 法 》 測 試 （ 學 位 程 度 ） 。  

如 教 師 於 《 基 本 法 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 （ 學 位 程 度 ） 測 試 取 得 及 格 成

績 ， 可 同 時 用 作 申 請 學 位 教 席 或 非 學 位 教 席 。  

 
 

 

專 業 發 展 及 培 訓 分 部  

2023 年 9 月  


